
[image: image1.jpg]Dk A x4 X%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ads Szt Y4 AN —
R MEYEETE SRS ?—*’)&%W'ﬁmnm—.]\ %LL,H:J%,B

. ERMAEGHEENRARGHH
ITiZzER. MEZEZEIMLLG]. 4
MER, BRREENEERT,

kA S TXE Lo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0.5a 24a a

i g oS S CTE S e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0.5a 24a

T I B8 JTTAE S Sy

A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0.5a 24a a

kA KE | g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0.5a 24a a

BASIC
SYSTEM
ER ARG



长春工业大学学士学位申请通知
各学院：
2016届本科毕业生已经进入毕业、学士学位审核阶段，为做好我校本科生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根据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工业大学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长春工大教字[2012]60号）》中第九条中规定：
第九条  学生因考试违纪或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后，如按期完成学业，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在完成学业的当年五月向学校提出授予学位的申请。
1.在校期间平均学分绩点排名达到本专业前20%者；
2.参加在教务处备案的，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或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科技、文化和体育竞赛，并获得全省一等或全国二等以上奖项（以个人获奖证书为依据）者；
3.毕业当年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并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者。
学生提出申请后，经学生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学生工作处、学士学位工作办公室审核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者可授予学士学位。
根据以上规定和细则请各学院组织好、通知到学生因考试违纪或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后，取消学位授予的同学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填写《长春工业大学学士学位申请表》，在学生提出申请时前期只需学院同意即可，再提交申请表时请将佐证材料原件复印件一同提交并将佐证材料原件复印件附在申请表后。
此申请表和佐证材料请在5月16日-5月30日前交至教务处教务科（综合楼208室），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交申请表和佐证材料，则认为学生自动放弃申请，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教务处
2016年5月13日
学士学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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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学　号
	
	班　级
	

	学  院
	
	专　业
	

	受处分时间
	
	受处分原因
	

	申请学位条件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总排名达到本专业前20%。

	
	□在学校组织参加的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或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的科技、文化和体育竞赛中获得过全省一等或全国二等以上奖项。

	
	□毕业当年考取硕士研究生。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审批　审批
	　　　　　　　　　　　　　　　　　　　处长签字：

年　　月　　日

	校学位委员会
	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曾因考试作弊受留校察看处分，毕业时申请我校学士学位学生填写。
    2、此表附相关证明（获奖证书、录取通知书等）原件、复印件，所提供的佐证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如弄虚作假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在毕业当年5月30前交教务科。
